
环境保护部预计2013年COD等4项污染物
均可完成减排任务

环境保护部与31个省（区、市）签署《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在2013年度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核查核算视频会议上表示，2013年上半年，全

国 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同比分

别下降了2.37％、2.15％、2.48％、3.02％，预计2013

年全年4项污染物均可完成年度减排任务，尤其是氮氧

化物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翟青副部长指出，为确保实现减排目标，综合运

用行政、经济、技术手段，继续推进三大减排措施，

污染减排取得重要进展。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出台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国务院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批转《“十二五”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并且出台多项促进节能减排

的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针对前两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

的严峻形势，环境保护部严格落实考核制度，对3省3

集团6城市实行环评限批，对43家企业挂牌督办，责

令限期整改。为加速治理氮氧化物污染，2013年国家

两次调整环保电价，这是多年来环境经济领域的一项重

大突破。排污权交易工作稳步推进，11个试点省份有

偿使用和交易金额累计超过30亿元，市场调节和配置

环境资源的功效逐步显现。各地结合城镇化发展需要，

进一步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在肯定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污染减排面临着新增污染排放压力大、治污工程建设

任务重、相关政策还不配套等问题。”翟青副部长强调，

此次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是污染减排考核的基础

性工作。环境保护部将结合核查情况、各地自查报告

以及日常督查情况，形成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

核结果，向国务院报告。此外，翟青副部长还就核查

方式、核查内容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核定等问题予以

明确。

( 证券时报网 )

2014年1月7日，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通

报，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保护

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工作任

务，进一步落实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为实现全国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位负责人表示，各省（区、市）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是目标责任书的核心内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长三角、珠

三角区域内的10个省及重庆市重点考核 PM2.5年均浓度

下降情况，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确定了下降25％

的目标，山西、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确定了下降

20％的目标，广东、重庆确定了下降15％的目标，内蒙

古确定了下降10％的目标。其他 20个省（区、市）重

点考核 PM10年均浓度下降情况，并根据各地环境质量

状况，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划分为五档：PM10年均浓

度远低于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省份要求其持续改善，

PM10年均浓度接近二级标准或超标的省份，根据超标

程度，要求其分别下降5％、10％、12％、15％。

这位负责人指出，除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外，目标责

任书还包括《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的主要任务措

施。对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6省（区、市），目标责任书

明确了煤炭削减、落后产能淘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锅炉综合整治、机动车污染治理、扬尘治理、能力建

设等各项工作的量化目标，并将工作任务分解至年度；

对于其他省（区、市），提出了任务措施的原则性要求。

目标责任书要求各地制定实施细则和年度计划，分解落

实任务，细化到年度。

（环境保护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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